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 菏区政办发〔2025〕8号 
•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2025年 11月 24日 

• （此件公开发布） 
•

• 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管理暂行办法  
•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的保护和管理，维护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
弘扬英烈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
褒扬条例》《山东省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区烈士纪念园
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牡丹区烈士纪念园（高庄园、王浩屯园、大黄集园、沙土园）。烈士纪
念园是永久性纪念、缅怀、褒扬烈士的重要场所，其土地、设施、文物、环境等均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统一权属：经法定程序确认，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土地及其附属物权属归属牡丹区
烈士纪念园。

  第四条管理原则：坚持“统一领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依法保护”的原则，形成区级统
筹指导、镇街具体管理、部门协同联动、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第二章区级职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

  第五条统筹规划：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总体规划、政策制定、业务指导和宏观管理。

  第六条资金协调：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修缮保护、环境整治、设施购置等专项经费纳入
区级财政预算，积极协调争取各方资金。专项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单独核算，接受财政、审计部
门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截留，违反规定的，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第七条监督考核：定期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管理维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考核评价，并
将结果纳入相关考核体系。

  第八条业务指导：统一规范祭扫活动流程、场馆解说词、标识标牌样式等，对管理人员进行
业务培训。审核解说词，确保讲解内容真实、准确、规范，不得虚构、歪曲历史。

  第九条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资产权属完成法定登记后，因牡丹区烈士纪念园作为独立法人主
体对外开展活动所产生的债务、纠纷由牡丹区烈士纪念园以其名下资产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章镇街职责（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十条主体责任：作为本行政区域内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日常管理的直接责任主体，明确
属地管理职责，镇街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全面负责纪念园的日常运行、建设、维护、安全、接待、
舆情处置等相关工作；负责解决因镇街主导产生的债务、纠纷。

  第十一条机构人员：明确管理部门、分管领导，落实具体管理职责和专（兼）职管理人员，
建立管理台账，并将管理责任落实到人。

  第十二条设施建设与维护：

  1.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建筑物、纪念碑、墓碑、雕塑等纪念设施和排水、照明等场
馆设施的日常维护、修缮、管理。

  2.为园内设施建档，定期进行巡查，确保各设施完好无损、字迹清晰。如发现设施破损、老
化、字迹模糊等问题，所在镇街应立即设置警示标志，及时进行修缮；如无法自主完成修缮时，
可按规定程序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申请专业修缮。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迁移、损坏、拆除烈士纪念设施，不得改变其功能和用途。新建、
迁建、改扩建烈士纪念设施应当从严控制，未经批准不得建设。新建、迁建、改扩建烈士纪念设
施应当先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提出书面申请，并依法依规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第十三条环境维护：

  1.负责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展馆、纪念广场、墓碑区等区域的日常保洁管理，及时清扫
垃圾、杂物和污渍，定期擦拭纪念碑、雕塑等设施，定期修剪、养护绿化植被，确保花木摆放整
齐、无枯死树木等。

  2.严禁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及周边从事有损环境整洁和观瞻的活动。

  第十四条瞻仰祭奠活动管理：

  1.负责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内组织开展各类纪念活动，做好活动现场组织、秩序维护、
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

  2.组织的各项活动，应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主题纪念活动，内容健康向上、活动组织庄
严有序。

  3.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园内组织与瞻仰烈士无关的活动，不得携带宠物入内，不得进行娱
乐、商业行为及任何有损烈士陵园庄严氛围的活动。

  4.未经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批准，不得在纪念园内拍摄商业影视作品、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

  第十五条祭扫接待管理：

  1.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全年免费向社会开放。纪念馆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夏季上午 8:30-
12:00，下午 14:30-18:00；冬季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周一闭馆。

  2.团体祭扫活动应提前向所在镇街管理部门预约，服从现场管理安排。提供热情、规范的接
待服务和讲解服务。

  3.倡导文明祭扫，禁止焚烧纸钱、燃放鞭炮等不文明行为，提倡敬献鲜花、默哀致敬等绿色
缅怀方式。

  第十六条安全与应急管理：

  1.各镇街须制定消防安全、防汛防灾、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区级主管部门备案，配备必



要的消防器材和应急设施。加强日常安全巡查，在重大节假日前必须进行全面检查。

  2.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镇街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并第
一时间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

  第十七条信息报告：定期向牡丹区烈士纪念园报告管理情况，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设施损坏
情况应立即报告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第四章 宣传教育

  第十八条充分发挥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在清明节、烈士纪念日等重
要节点，配合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好主题教育活动。

  第十九条积极利用宣传栏、新媒体等方式，宣传烈士英雄事迹，弘扬烈士精神。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奖惩

  第二十条牡丹区烈士纪念园采取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
园管理情况进行督查，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第二十一条对在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各园管理保护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
扬或奖励。

  第二十二条对管理不善、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纪念园环境脏乱、设施严重损坏或发生重大
安全责任事故的，将依法依规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各镇街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应符合本办法
和相关法律法规，报牡丹区烈士纪念园备案后施行。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牡丹区烈士纪念园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自本办法施行后，牡丹区新增的县级烈士陵园也遵照本办法管理。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